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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条是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少数

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办法的规定。
依据宪法和 《民族区域自治法 》

的规定 ， 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统
一领导下 ，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
行区域自治 ， 设立自治机关 ， 行使自
治权 。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

的基本政策 ， 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
制度 。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 体现了国
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

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 ， 体现了国
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 、 团结和共同
繁荣的原则 。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 对
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 发
展平等 、 团结 、 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 ， 巩固国家的统一 ， 促进民族自
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

展， 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依据 《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 自治州和自
治县。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
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
特点，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

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
州 、 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
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并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
《立法法》 又进一步明确， 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 ，
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

定 ， 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
基本原则 ， 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
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 、 行政
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

作出变通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民族区域自

治法和本法的有关规定， 结合实际， 制
定促进和规范本地方少数民族医药事

业发展的办法 。 近年来 ， 我国已有一
些地方对少数民族医药等进行了专门

立法 。 目前 ， 省一级地方性法规主要
有三部 ： 一是 2002 年 3 月 29 日颁
布 、 6 月 1 日起施行的 《青海省发展
中医藏医蒙医条例 》。 二是 2010 年 7
月 30 日通过的 《内蒙古自治区蒙医
药中医药条例 》， 取代了 2001 年 2 月
12 日通过的 《内蒙古自治区蒙医中
医条例 》。 三是 2008 年 11 月 28 日通

过 、 自 2009 年 3 月 1 日 起 施 行 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中医药壮医药
条例 》。 除了省一级立法以外 ， 还有
一些自治州 、 自治县制定了本地方少
数民族医药管理条例 。 最早是制定于
1995 年 5 月的 《玉树藏族自治州藏医
药管理条例》 （1995 年 9 月青海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 ）， 随后是制定于 2001
年 4 月的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发
展藏医药条例》 （2001 年 9 月甘肃省
人大常委会批准 ） 等藏医药方面的立
法。 蒙医方面的自治条例主要集中于
东北三省 ， 如制定于 2005 年 1 月的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医药管理条
例 》 （ 2005 年 5 月辽宁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 ）， 制定于 2009 年 2 月的 《杜
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发展蒙医药管

理条例 》 （ 2009 年 6 月黑龙江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 ） ， 制定于 2012 年 11
月的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蒙
医药管理条例 》 （ 2013 年 3 月吉林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 今后 ， 民族自
治地方也可以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

和本法的有关规定 ， 结合实际 ， 依
照当地民族的特点 ， 制定促进和规
范本地方少数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

具体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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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法 》 和本法的有关规

定， 结合实际， 制定促进和规范

本地方少数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

办法。

※※ 陈 益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 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

自清代至民国， 众多著名书画家、政
治家书写了《治家格言》。例如常州汪洵、
四川颜楷，都有四条屏传世。福建林则徐、
湖南黄自元书写了字帖出版。画家吴昌硕
也于 1877 年书写了隶书中堂。 清代苏州
书法家姚孟起，正书宗法欧阳询，曾经临
摹九成宫醴泉铭，以逼肖闻名。他写过一
幅 《家庭必悬朱子家训》：“朱柏庐先生治
家要言，为家庭教育切要之本，躬行实践，
必能益身心，养成道德。本斋主人姚凤生
先生手书中堂一幅，刊行以来，久已风行
当世……”他认为，悬挂正书《治家格言》
乃家庭之必备。

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只有短短的 516
字，但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流传至今。这是
朱柏庐做人治家、 教育后代的经验总结，
也是他一生心血的高度结晶， 平易而深
邃，朴实而隽永。民国初年，郑孝胥、伊立
勋 、魏証 、吴本善四位知名文人 ，分别用
楷 、行 、隶 、篆四种字体 ，书写了 《治家格
言》，并且由中华印务公司印行，分赠至各
所学校， 作为内容与形式俱佳的书法教
材。“因诸先生之墨妙，推寻柏庐先生之立
言”，拯救“莘莘学子书法，日趋怪癖”，“坠
落于不可收拾之境的现状”。 这不能不说
是一个用心良苦之举。 各地勒石刻碑，传
诸后世的，大多为楷书。楷书，也叫正楷、
真书、正书，横平竖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

大道方正的规范。《辞海》 释谓：“形体方
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用楷书书写，显
然有将《治家格言》作为楷模，让子孙后代
将优良的家风家训不断传承的含义。

朱柏庐出生在原昆山县一个读书人

家庭。17 岁时，清兵进军江南，迅速攻陷了
昆山城。父亲朱集璜和刚刚成为他岳父的
陶琰，率领众弟子举兵守城抵抗，不料城
破事败，两人同时自杀身亡。随即清军又
屠城三日，血流遍地。这一切使年轻的朱
柏庐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他下定决心断
绝举业之路， 在家里设馆授徒， 教书育
人。 孜孜不倦的教育与呕心沥血的写作
构成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当时，随着他在昆山声望日隆，很多
人都愿意把孩子送来拜他为师。 与此同
时，也有人推荐他当官。康熙十七年，朝廷
诏令内外官员荐举博学鸿词之试的人选。
正在山东当官的昆山人叶方恒推荐了朱

柏庐。在一般人看来，这无疑是天上掉下
来的好事。谁知朱柏庐下定决心不想为清
廷做事，觉得这样恰恰是对自己节操的诋
毁。他“以死相誓，遂得免”。后来县官推举
他做“乡饮宾”，也坚谢不应，只是孜孜
教他的书，做他的文章。四年后，已经 56
岁的他， 在病中仍然撰文叙述自己的想
法。在别人看来，他这样做是与潮流格格
不入 ，甚至是自绝于当世 。然而他在 《毋

欺录》中的一段话，却清晰地透露了内心
的见解：“豪杰、 圣贤， 皆是人所推许之
名。 豪杰而不自见， 其为豪杰斯真豪杰
矣！ 圣贤而不自见， 其为圣贤斯真圣贤
矣 ！……今人最易见人之骄 ，我既不援 ，
安得其骄 ？最易见人之吝 ，我本无求 ，安
见其吝？”独立不羁、沉雄狷介的品性，是
建立在坚强不屈的人格力量之上的。

朱柏庐是十分好学的。年轻时，他怀
着父亲殉难而死的心灵创伤， 苦苦求学，
寻求人生真谛。每天鸡啼就起床，晚上仍
挑灯夜读。“非一朝之荣名是勉，乃千秋之
志节为期”。为了赡养母亲、抚养弟妹，他
从 24 岁起当家庭塾师， 以缓解贫寒的境
况。但依然读书不缀 。清康熙二十五年
他 60 岁时 ， 还写下这样的文字 ：“读书
到老 ，愈难愈迟 ，愈见己之不如古人 。盖
少年粗心而老则细 ， 少年气浮而老则
实 ；少年更事少 、见理浅 ，而老则更事
多 、见理深也 。不见人之功者 ，必自居其
功 ；不见人之善者 ，必自伐其善 。”他的
话告诉我们 ，做人 ，确实应该始终清醒
地作自我评价 ，在向古人和今人的学习
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 ， 永远保持好
学 、谦虚 、善良的品质 。他在 《治家格言 》
中也有 “居身务期质朴 ，训子要有义方 ”
的警言 ，充分体现了他的方正 。古稀之
年 ，他一病不起 ，临终前仍谆谆嘱咐弟

子：“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
治家，从来不是一个小课题。“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的至高宏愿。
古人常说，“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不
擅治家，何以治国”，家与国等量齐观，家
政这个词，具有何等丰富的内涵！确实，作
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家里所发生的许许多
多事情，都有可能导致后院失火，前方失
足， 让人难以在社会大舞台上施展才华，
乃至走向谁也不愿看到的另一面。家庭里
发生的一切，远远不止衣食住行，远远不
止柴米油盐酱醋茶。家，是人生的起点和
终点，也是生命的驿站和港湾，所以，三百
多年前朱柏庐先生劳心烦神的治家课题，
今天依然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